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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尔茨海默症适老化住宅中“微型组团”空间的类型学研究

——基于认知症照护案例的空间组合推演

程兴义

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 200240

【摘 要】：阿尔茨海默症适老化住宅的研究，往往偏重无障碍、安全细部和智能监护，而对空间组织本身关注不足。对于认

知症长者而言，真正影响居住体验的，常常不是某一构件是否安全，而是生活单元是否易于理解、是否便于停留、是否仍能承

载熟悉的日常交往。本文以类型学研究为方法，选取上海市第三社会福利院失智老人照料中心、日本认知症 Group Home、东京

南麻布木之子有栖之森、荷兰 De Hogeweyk 和美国 Green House等案例进行比较，重点分析单元规模、共享生活核、边界层级

与院落组织方式。研究认为，“微型组团”的效能并不单纯来自规模缩小，而在于以 6—8人为宜的居住微单元重建熟人社会，以

共享客餐厨组织生活事件，以灰空间和小尺度院落降低认知负荷，并通过组团化公共结构维持有节律的活动场景。基于此，文

章提出“居住微单元—共享院落—邻里客厅”的三级空间模型，并归纳出围院式、连排渗透式和街巷网络式三类原型，以期为阿尔

茨海默症适老化住宅和认知症照护住区提供可操作的建筑学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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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引言

阿尔茨海默症适老化住宅不是普通老年住宅加上一套安

全设备。对认知症长者来说，空间本身就是一种持续作用的支

持系统：它决定人是否容易辨认方向，是否能够安心停留，也

决定其是否还有机会在熟悉的小群体中维持日常联系。传统机

构围绕护理站和标准化房间展开，便于巡视与管理，却常形成

长走廊、重复门洞和高刺激公共厅，居住者容易在“房间—通

道—大厅”的线性序列中被动移动，最终退回私人房间。[1]近

年的研究开始把重点从“设施配套是否充分”转向“环境是否能

够支撑生活”。日本 Group Home、荷兰小规模家居化照护和美

国 Green House等实践共同表明，当居住单元被压缩到稳定的

小群体，公共空间又真正围绕起居、进餐、交谈和短距离散步

展开时，认知症长者更容易维持情绪稳定和日常参与。[7]因此，

本文将“微型组团”视为一种兼具空间尺度、生活组织与社会心

理属性的居住原型，并讨论其如何转化为适用于阿尔茨海默症

适老化住宅的空间组合逻辑。

2 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

本文采用文献研究与案例比较相结合的方法。案例选取以

“具有公开论文依据”和“能够体现典型空间特征”为原则，形成

国内、日本与欧美三组对照。分析中重点关注四项变量：居住

单元的人数规模、共享生活核的组织方式、私密到半公共的边

界层级，以及多个单元之间是否通过院落或邻里公共空间形成

更高一级的组团关系。[2]这样的框架有助于把认知症照护空间

从零散设计要素还原为可比较的整体类型。

3 微型组团的社会心理机制

认知症长者的日常生活高度依赖环境线索。路径过长、界

面重复和转折复杂，都会增加认知负荷，使其难以形成稳定的

空间记忆。相反，尺度较小、关系清晰的生活单元更容易帮助

居住者辨认“我在哪里”“我可以去哪里”。当居室与公共核之间

距离较短，门前与起居空间之间又存在可停留、可观察的灰空

间时，个体不必一次跨越过大的刺激阈值，就能够从私人状态

逐步进入共同生活状态[8]。微型组团的第二个作用，在于重建

熟人社会。认知症照护中的社交并不以高强度交流为目标，更

重要的是持续的“被看见”与“和熟悉的人共同存在”。若单元人

数过多，关系容易退化为抽象的管理关系；而当人数控制在较

小范围内，照护人员、同住者和家属便更容易形成重复、稳定

的互动场景。这样的熟悉感并非抽象概念，而是通过一起吃饭、

反复相遇、在同一位置停留等小事件不断累积出来的[9]。第三，

微型组团有助于以较低刺激强度维持交往。真正可持续的社

交，多发生在厨房边、餐桌旁、门前小坐席、院落回廊或窗边

停留位，而不是大活动厅。此类空间既允许交谈，也允许沉默；

既可以主动参与，也可以只是旁观。它们降低了社交门槛，也

使社会联系能够在不被强迫的前提下缓慢生成[11]。

4 现实案例分析

4.1上海市第三社会福利院失智老人照料中心

上海市第三社会福利院失智老人照料中心是国内较早从

“小单元居家式照料”角度展开的实践。项目并未把失智照护附

着在普通养老房间体系之上，而是通过小单元和居家化场景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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弱机构感，使公共空间重新回到起居与共同生活的意义上。[1]

其价值在于完成了一个关键转向：将“护理单元”转化为“生活

单元”，从而改变了居住者的行为方式和空间感知。

4.2日本 Group Home 与木之子有栖之森

日本 Group Home 通常以 5—9 人为基本规模，强调共享

起居、共同进餐和家庭式照护。与传统机构的层级化护理单元

相比，这类模式更接近一个可被长期占据的小家：人数有限，

公共中心明确，居室围绕生活核展开。[4]东京南麻布木之子有

栖之森则进一步体现了近人尺度的内部界面处理。它并不过度

依赖大尺度公共厅，而是通过细小的停留节点、回游路径和柔

和边界组织低压力的生活节奏，使“起居—就餐—短时休息—

缓慢行走”成为可以反复发生的日常序列[12]。

4.3荷兰 De Hogeweyk与美国 Green House

荷兰 De Hogeweyk 的启示不只在于“把机构做成村落”，

更在于把居住单元、街巷和公共设施分层组织起来，使居住者

既能在小家中获得安全感，也能在受控范围内感知更丰富的生

活场景。[10]美国 Green House则提供了另一种更紧凑的家庭式

原型。其典型特征是以 10人左右小住宅为单位，将厨房、客

厅和餐桌置于中心位置，并以固定团队支持共同生活。研究表

明，这种模式的优势不仅在于空间变小，更在于空间中心由护

理站转向生活核，居住者因此更容易被日常事件吸引并参与其

中[11]。

综合上述案例可以看出，微型组团并不是某一国家的孤立

经验，而是一条较为清晰的空间转型路径：以较小人数维持熟

悉关系，以共享生活核承接日常事件，以灰空间和院落完成从

私密到公共的过渡，并以若干相互可识别的小单元替代传统大

机构内部单一而强制的公共秩序。

5 微型组团的类型原型与空间组合逻辑

前述案例说明，微型组团并非单一平面模板，而是一套可

以反复推演的空间组合规则。就阿尔茨海默症适老化住宅而

言，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单体形式，而是如何把居住、停留、

交往和短距离外出组织成一个连续且低压力的生活世界。基于

案例比较，本文将其概括为“居住微单元—共享院落—邻里客

厅”的三级模型。

5.1居住微单元：以生活核重建小共同体

居住微单元是整个模型的基础。从案例经验看，6—8 人

较适合作为设计中值。人数过少，共享活动和照护配置受限；

人数过多，则熟人关系与环境可读性都会减弱。微单元在平面

上宜以共享客餐厨为核心，形成“居室—门前灰空间—起居核”

的三层关系。居室提供归属感，灰空间承担缓冲与观察功能，

起居核则承接真正的生活事件。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把客厅装饰

得像家，而在于让厨房能够使用、餐桌能够围坐、客厅允许停

留与旁观并存[5]。

微单元的动线宜短而清晰，避免长走廊和无意义分叉。更

重要的是，居住者从房门走向公共核的过程中，不应立刻暴露

于高强度刺激之中，而应经过一两个尺度较小的过渡点，如门

前凹位、窗边坐席、壁龛或带扶手的小停留面。这样的组织方

式看似细微，却直接影响住户是否愿意离开房间。对认知症长

者而言，走出私人空间不是一个简单动作，而是一次心理上的

试探。过渡空间越柔和，日常活动发生的概率就越高。

5.2共享院落：从“小家”走向“熟悉的外部房间”

单个微单元可以解决“家”的问题，却不足以承载更丰富的

户外交往与环境变化。因此，第二级应由若干微单元共同围合

或围绕一个共享院落，形成更大但仍可识别的邻里组团。结合

前述案例，3—4个微单元组成一个 18—24人左右的组团较为

合适。这里的院落不一定是严格的几何围合，也可以是半围合

庭院、回游花园或与慢行巷道咬合的口袋绿地，关键在于它是

否具备“看得见、走得到、绕得回”的空间特征[6]。共享院落的

首要作用，是把户外活动从“出门”转化为“进入熟悉的外部房

间”。认知症长者真正可持续的室外活动，往往不是长距离步

行，而是短时停留、缓慢绕行、看植物、晒太阳、与熟悉的人

擦肩或交谈。因此，院落不宜处理成尺度空旷的大草坪，也不

宜追求复杂景观，而应布置回游步道、遮荫座椅、触感植物、

小型园艺角和面向院子的半室外灰空间[8]。从建筑组合上看，

“几栋别墅围合一个院落”之所以具有启发性，不是因为别墅形

式天然优越，而是因为低层、多入口、近人尺度的建筑更容易

与院落形成连续关系。若采用三栋或四栋一至两层住宅围合共

享庭院，每栋内部再组织 6—8人的微单元，住户从私密居室

到门前，再到院落，只经历连续而可识别的过渡，心理压力显

著小于直接进入大尺度公共厅或开敞广场。围合关系还会自然

形成视觉守望，使院落既是活动场，也是情绪安定的背景。

5.3邻里客厅：在低刺激前提下扩展公共生活

当项目规模进一步扩大时，多个院落组团之间仍需要一个

更高一级的公共核心，以容纳康复训练、家属会客、轻餐饮和

弹性活动。本文将这一层级称为“邻里客厅”。它不同于传统养

老院的大中心大厅，也不应对各组团日常生活形成强势干预。

更合适的方式，是将其布置在若干组团的交界位置，使之既可

到达，又不过度侵入居住单元的安静秩序。

邻里客厅的空间气质应介于住宅客厅与社区公共室之间。

一方面，它需要保有适度开放性，以支持不同组团之间的短时

交流；另一方面，又必须避免尺度失控，不能演变为高噪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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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人流的综合大厅。较理想的组织方式，是将邻里客厅拆解为

共享书吧、小餐厅、活动室、家属会面区和面向花园的休息廊

等若干相互渗透的小空间，而不是用一个单一大房间解决所有

功能。这样做的目的，是在更高一级的公共层面延续微型组团

的基本原则：交往可以发生，但刺激强度始终可控[9]。

5.4三类原型的适用方式

在上述三级模型基础上，可以归纳出三类适用于阿尔茨海

默症适老化住宅的空间原型。其一为围院式原型。该原型适用

于低层、低密度项目，以 3—4个微单元围合一个共享院落，

院落同时承担景观、散步和邻里交往功能。其优点在于识别性

强、归属明确，住户容易把院落视为“共同拥有的外部客厅”。

其二为连排渗透式原型。该原型适用于用地较紧凑的项目，将

多个微单元沿慢行界面连续布置，并在单元之间嵌入口袋院、

灰空间和小型会客节点。它在节约用地的同时，仍能保持门前

停留和短距离互动的可能，更适合城市型认知症住区或复合养

老社区的局部嵌入。其三为街巷网络式原型。该原型适用于规

模较大的照护住区，通过若干院落组团与低强度街巷串联，再

由街巷联系邻里客厅、日间活动空间和康复设施。此时街巷不

只是交通空间，而是具有生活界面的缓慢活动通道，其意义在

于为认知症长者提供一种“可以外出，但不会迷失”的日常体验

[10]。

总体而言，微型组团的类型学价值，并不在于为设计提供

一个固定模板，而在于建立一套可以反复推演的组合规则：用

小单元维持熟悉关系，用院落完成过渡，用邻里客厅承载扩展

性的公共生活。无论最终呈现为围院、连排还是街巷网络，只

要这一逻辑成立，空间就更有可能真正支持认知症长者的生

活，而非只是以“适老化”的名义进行形式包装。

6 结论

微型组团之所以成为认知症照护研究中的重要方向，并不

是因为它在形式上更像住宅，而是因为它回应了认知症长者最

基本的生活需求：较低的环境复杂度、较稳定的熟人关系、较

柔和的刺激强度，以及能够在日常事件中自然发生的社会联

系。本文通过案例比较发现，真正具有积极意义的不是单纯缩

小规模，而是把规模、生活核、灰空间、院落与公共层级重新

组织为一个连续系统。基于此，本文提出“居住微单元—共享

院落—邻里客厅”的三级空间模型，并认为其可以作为阿尔茨

海默症适老化住宅的重要原型。其中，6—8人微单元适合承

载最基本的共同生活；3—4个微单元围合共享院落，可形成

稳定的熟人组团；若干院落再连接低刺激的邻里客厅，则能够

在不破坏安静秩序的前提下容纳更大范围的活动与交往。对未

来设计而言，真正值得重视的，不是如何把建筑做得“像家”，

而是如何让空间本身具备生成熟悉感、支持缓慢活动和维持社

会关系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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